附件2

林业经营收益权证书

	编 号：  始府林收益权证（2025）第     号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》《广东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本证中林业经营收益权，经审查核实，准予登记，特发此证。

	

	
	发证机关（ 印 ）

	

	
	年     月     日


	林业经营收益权状况表



	地块编号：

	林业经营收益权权利人
	

	坐落
	

	小地名
	

	面积（亩）
	

	经营品类
	

	经营期限（起止日期）
	

	四至     
	东
	

	
	南
	

	
	西
	

	
	北
	

	权属来源
	

	填

证

机

关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机关印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

年   月   日




	林业经营收益权四至范围图


	

	

	须  知

1. 本证系林业经营收益权的凭证，经始兴县人民政府盖章生效。

2. 本证由林业经营收益权人保存。

3. 经营内容发生变化时，林业经营收益权人应当持本证及时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。

4. 本证收益权用于质押的，发证机关在办理质押登记时应当在备注栏加盖质押专用章，证件仍由原持证者持用。

5. 本证严禁伪造、买卖、转借，严禁涂改记载内容。


